附件１

瓦房店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周振雷  市 长

副组长：宋玉章  常务副市长

成  员：孙  波  市人大环资委主任

杨茂林  市政协人资环委主任

荆友凯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初正新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郑长秋  市财政局局长

仵  娟  市司法局局长

王玖玲  市人社局局长

刘  军  市住建局局长

陈立新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朱洪伟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大勇  市水务局局长

邓  峰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全厚勇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荆友凯局长兼任。

附件2

瓦房店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为保护发展好我市森林资源，根据《辽宁省林业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县级人民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工作的通知》（辽林字〔2017〕3号）要求，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考核内容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立、森林资源培育、森林资源管理、森林资源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

三、考核程序

（一）各乡镇、街道于每年底对本辖区年度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自查，根据考核内容完成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于12月15日前报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自然资源局）。

（二）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2月底前完成对各乡镇、街道目标责任执行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整改意见形成情况通报，报市政府审定。

四、考核办法

按照指标考核和察访核验两种方法进行。

（一）指标考核。考核采取百分制，根据考核内容设定7个指标，考核组根据《瓦房店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评分标准》逐项打分，得出最终分数。

（二）察访核验。察访核验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部分成员单位具体实施。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调查和暗访等形式，重点察访目标完成、工作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情况。

五、考核结果运用

（一）纳入年终目标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责任单位年度目标考核的依据，计入各乡镇、街道年终目标考核总分。

（二）实行考核问责。对考核结果得分70分以下的给予全市通报批评，对主要领导给予“提醒谈话”，相关单位要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检讨并提出整改方案。对连续三年考核总分达不到70分的单位，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领导责任。

附件3
瓦房店市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

责任制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和内容 
	考核分值
	评分原则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责任制建立及落实目标考核
	5
	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成立资源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的计5分，每缺一项扣1分。

	森林资源培育
	造林绿化
	10
	全面完成造林任务计10分。低于目标任务按实际完成任务比例计分，没有任务的按全市平均分计分。

	
	森林经营
	10
	全面完成中幼龄林森林抚育、迹地更新造林等任务计10分。低于目标任务按实际完成任务比例计分，没有任务的按全市平均分计分。

	森林资源管理
	森林保有量
	10
	森林保有量持续稳定增长的计10分。低于目标任务按实际完成任务每降低0.1个百分点扣1分。

	
	森林蓄积量
	10
	森林蓄积量持续稳定增长的计10分。低于目标任务按实际完成任务每降低0.1个百分点扣1分。

	
	林地保有量
	10
	林地保有量持续稳定增长的计10分。低于目标任务按实际完成任务每降低0.1个百分点扣1分。

	森林资源保护
	林业案件发生
	15
	每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扣2分，每发生一起行政案件扣1分，扣完为止。

	森林病虫害防治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情况
	10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以下，每上升一个千分点扣1分；无公害防治率在90%以上，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覆盖率达100%，监测普查不到位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不及时造成重大损失的计0分。

	森林防火
	火灾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20
	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发生一般森林火灾每起扣1分，较大森林火灾每起扣2分，扣完为止。森林火灾受害率高于0.9‰或出现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计0分。


附件4

各乡镇、街道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森林保有量、林木蓄积量目标值表

	序号
	乡镇
	森林覆盖率(%)
	林地面积
（万公顷）
	森林面积
（万公顷）
	林木蓄积
（万立方米）

	1
	得利寺镇
	58
	0.56
	0.52
	7.86

	2
	复州城镇
	32
	0.55
	0.42
	9.87

	3
	岗店街道
	28
	0.25
	0.2
	5.93

	4
	红沿河镇
	37
	0.71
	0.5
	11.38

	5
	老虎屯镇
	32
	0.49
	0.33
	6.97

	6
	九龙街道
	33
	0.78
	0.61
	19.49

	7
	李官镇
	50
	0.64
	0.54
	10.94

	8
	泡崖乡
	27
	0.48
	0.36
	20.46

	9
	三台乡
	20
	0.33
	0.23
	6.72

	10
	松树镇
	60
	0.95
	0.81
	16.78

	11
	太阳街道
	34
	0.74
	0.59
	11.71

	12
	土城乡
	20
	0.27
	0.2
	5.58

	13
	驼山乡
	32
	0.64
	0.43
	17.41

	14
	瓦窝镇
	57
	0.74
	0.55
	27.44

	15
	万家岭镇
	72
	1.03
	0.93
	11.33

	16
	西杨乡
	10
	0.22
	`0.13
	11.33

	17
	仙浴湾镇
	25
	0.26
	0.21
	11.66

	18
	谢屯镇
	7
	0.25
	0.14
	3.45

	19
	许屯镇
	68
	1.1
	1
	9.73

	20
	闫店乡
	3
	0.06
	0.03
	2.01

	21
	杨家乡
	27
	0.39
	0.3
	8.01

	22
	永宁镇
	6
	0.13
	0.09
	3.41

	23
	元台镇
	21
	0.38
	0.31
	15.55

	24
	赵屯乡
	35
	0.59
	0.5
	2.6

	25
	祝华街道
	39
	0.26
	0.3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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